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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大

通燃气”）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

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大通燃气，股票代码：000593）已经于2018年3月

20日（周二）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18年3月20日披露的《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公告（更新后）》（公告编号2018-008）、于2018年3月27日披露的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09）、于2018年4月3日披露的《重

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10）、于2018年4月12日披露的《重大

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11）、于2018年4月19日披露的《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14）。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复杂性以及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的利益，避免

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大通燃气，股票代码：

000593）已经于2018年4月20日（周五）开市起继续停牌。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8年4月20日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8-015）、于2018年4月27日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16）、于2018年5月8日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25）、于2018年5月15日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27）。 

公司原预计在2018年5月20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预

案或报告书。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正在推进中，鉴于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复杂性，涉及的方案论证以及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

预计无法在原预计时间内完成。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

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召开了第十一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

牌的议案》，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18年5月21日（周一）开市起继续停

牌。公司预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3个月。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包括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100%的股

份，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745398965U 

住所地址：南京江宁科学园科建路699号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 

法定代表人：陈庆财 

注册资本：76,800万元 

经营范围：药品生产（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新药的研发及相关技术咨

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南京奥赛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2,256.00 42.00% 

2 江苏苏洋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14,592.00 19.00% 

3 中亿伟业控股有限公司 14,592.00 19.00% 

4 伟瑞发展有限公司 11,520.00 15.00% 

5 南京海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840.00 5.00% 

- 总计 76,800.00 100.00% 

2、标的资产所属行业的基本情况 

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消化类、抗肿瘤类及其他药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业务，属于医药制造业。 

受世界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健康观念升级等因

素的影响，近年来全球医药行业依旧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作为最大的新兴医药市

场体，伴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我国医药产业无论从工业生产规模还是从销

售市场容量来看都是近年来我国增长较快的产业之一。 

3、标的资产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包括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100%的股

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南京奥赛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42%的股份，系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陈庆财系江

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4、交易具体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采取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江苏

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100%的股份。经双方初步协商，公司将以主要资产与江

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100%的股份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差额由公司以发行

股份的方式购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南京奥赛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陈庆财将分别变

更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且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5、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背景和目的 

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系国内最大的质子泵抑制剂（PPI）注射剂生

产企业之一，经营业绩良好。 

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将实现主营业务的转型以及资产质量、盈利能

力和股东利益的提升。 

6、与交易对方的沟通、协商情况 

2018年3月19日，公司的控股股东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江苏奥赛康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南京奥赛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意向协议，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2018年3月20日披露的《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公告》（更新后）（公告编号：2018-00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将与各

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进行进一步沟通、协商及论证。 

7、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中介机构名称 

公司拟聘请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本次重大重组的中

介机构。 

8.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有权部门审批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监管部门的

审批或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需履行的内部审批或备案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审批以及其他相关方必要的内部审批或备案。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方案确定后，公司及相关方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在履行必要的

内部程序后，报送所涉及的监管机构审批。 



二、公司停牌期间的相关工作及延期复牌原因 

1.公司停牌期间的相关工作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相

关规定，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同时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业务办理

指南第10号——重大资产重组》、《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9号——上市公

司停复牌业务》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进行商

讨，并组织拟聘请的各中介机构开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正在开展针对公司及标的资产的尽职调

查工作，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正在开展针对公司及标的资产的审计工作，上海东洲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正在开展针对公司及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 

2、公司延期复牌原因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正在开展中，但鉴于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复杂性，涉及的方案论证以及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

的工作量较大，无法在原预计时间内完成。因此，公司无法在原预计时间内披露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股票无法在原预计时间内复牌。 

为维护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5月21日（周一）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

预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3个月。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严格按照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进展公告。 

三、承诺事项 

若公司预计在继续停牌的期限届满前不能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预案或报告书的，公司将视情况决定是否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如拟继续推进，公司将在原定复牌期限届满前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且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3个月。同时，

公司承诺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并承诺公司股票因筹划各类事项的

连续停牌时间自停牌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若公司未能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

议案，或者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否决前述议案的，公司将及时申请股票复牌并

披露是否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若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或者公司申请股票复牌但决定继续推进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仍未能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预案或报告书并导致终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司承诺自披露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决定的相关公告之

日起至少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特此公告。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五月十九日 


	SICHUAN  DATONG  GAS  DEVELOPMENT  Co., LTD



